佛山市南海区住房城乡建设和水利局关于加强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生产企业履行源头治超主体责任管理的通知

各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生产企业：
　　为认真落实省、市、区关于治理道路货物运输超限超载（以下简称“治超”）工作部署，全力配合交通管理部门从源头防范化解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加强预拌混凝土、预拌砂浆生产企业履行源头治超主体责任管理，具体要求如下：
　　一、企业管理要求
　　（一）健全货物装载安全生产责任制。各源头企业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完善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制定合法装载全流程管控措施，及时与镇街治超办签订合法装载承诺书；完善从“入口”到“出口”的登记、装载、计重、运单填写、放行等各环节操作规程；加强对各岗位作人员进行安全生产培训。
　　（二）规范车辆入场管理。源头企业不得将建筑垃圾交给个人和未经核准从事建筑垃圾处置的单位入场装载。源头企业应当安排专人填写《车辆进出场登记表》，记录入场货车车牌号、建筑垃圾处置核准、驾驶员信息、入场时间、货物名称等信息。为缩短登记时间，源头企业可采取信息化手段或根据运输计划提前核对并录入部分信息。
　　（三）严格车辆出场管理。各源头企业选择合法的货物运输经营者，签订运输合同，明确合法装载等义务，源头企业及运输企业均不得超标准为车辆装载。运输单应按照交通管理部门要求真实完整记录车辆及货物情况。源头企业应在《车辆进出场登记表》中记录车辆出场时间，鼓励利用信息化手段进行登记，由放行人员签名确认，不得放行超限超载车辆。
　　（四）完善视频监控设备建设。各源头企业完善视频监控，覆盖车辆进出口等关键点位，视频数据应按规定可靠保存；做好视频监控设备的日常维护工作，发生故障及时修复。
　　二、日常监督管理
　　我局把源头治超检查纳入每年上、下半年质量综合大检查内容，并采取飞行检查方式进行抽查。重点对企业做好称重设备的安装、维护工作，过磅单据以及视频监控等内容进行检查。
　　三、处理措施
　　（一）对日常检查中发现问题以及交通管理部门、各镇（街道）要求协助督促整改事项的，由我局发出相关行政指令，督促企业责令整改。
　　（二）对发出的行政指令拒不整改或交通管理部门、各镇（街道）通报情节较大的，采取全区通报处理，并诚信扣5分。
　　（三）预拌混凝土（砂浆）生产企业所属或合作运输车辆在运输途中发生亡人交通事故，经事故调查组认定存在超限超载事实的，对该预拌混凝土（砂浆）生产企业进行，采取全区通报处理，并提请市局对其作出诚信扣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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